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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数民族发展补助资金实施方案

为提高少数民族发展补助资金（以下简称“补助资金”）使用

效益，充分发挥补助资金的引导作用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

识为主线，持续推进共有精神家园建设，进一步深化各民族交往

交流交融，奋力开创我省民族团结进步新局面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实施背景

（一）专项资金所支持领域现状分析

1.发展态势。①新时代民族工作面临的形势：党的十八大以

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，并作出一

系列重要指示批示，推动了民族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。但随着经

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，各族群众的现实需求日趋丰富多元，需

进一步发挥补助资金引导作用，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

深走实。②新时代民族工作重点任务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后，对

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进行调整、优化，明确了七项重

点任务：一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体系建设；二是开展
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；三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

家园；四是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；五是推进各民族共同

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；六是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

代化；七是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。

2.结构特点。①少数民族数量：我省是多民族边疆省份，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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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个自治州、3个自治县、33个民族乡（镇），56个民族俱全，

少数民族人口 208.76万人，占总人口的 8.67%；民族地区既是少

数民族集聚区，也是生态保护区和国家安全区，在全国发展大局

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。②少数民族分布情况：我省朝鲜族主要分

布在延边州、吉林市、通化市、白山市；满族主要分布在长春市、

通化市、四平市、吉林市；蒙古族主要分布在白城市、松原市；

回族主要分布在长春市、通化市、四平市、吉林市；锡伯族主要

分布在白城市、松原市。

3.政策环境。①民族工作政策依据：近年来，党中央和省委

赋予民族工作一系列战略任务，中央和国家部委相继印发了《关

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

量发展的意见》《关于实施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的意见》《关

于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的意见》《关于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

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的意见》等文件；省委省政府也制定出台了《关

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进新时代全省民族工作

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《吉林省“十四五”民族团结进步事业

规划》等政策，为做好党的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。②

资金设立政策依据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》第

五十五条、第五十九条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推进新时

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（2021年），国家民委《关于加强

文化宣传工作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家园建设的意见》（2022

年），吉林省《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〉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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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7年）等要求，由省人民政府设立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，

扶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，并随着经济发展和财政

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。③政策落实：补助资金设立以来，推进了

各地资源整合、项目谋划，特别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

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挥了显著作用，让各族群众共享经济

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。

4.发展机遇与挑战。①政策机遇：今年 2月 8日，习近平总

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发表重要讲话，重点强

调四个方面工作，特别对“开创民族团结进步新局面”提出明确

要求，为全省民族工作注入了强大动力、指明了前进方向、提供

了根本遵循。②面临挑战：一是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问题依然存

在。我省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短板和弱项，在“铸牢”

平台建设、宣传教育基地等方面，还没有满足基层群众的基本需

求。二是涉民族宗教领域的安全风险叠加。对各民族的正面引导

力度不够，意识形态管控责任压得不实，目前，各类负面信息、

社会舆情、非理性情绪借助互联网广泛传播，各类隐性风险逐步

增加，易引发“黑天鹅”“灰犀牛”等事件。三是周边国际形势

错综复杂。由于我省边境线长，地缘政治具有潜在风险，外部因

素对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影响较大。下一步，需紧盯民族领域风

险隐患，切实担负起防范化解责任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。

（二）设立专项资金的目的和意义

目的意义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民族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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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决策部署，按照相关要求，设立补助资金，加大对我省民族

工作和民族地区的资金支持，在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、促进

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、提升民族事务法治化水平、推动民族地区

高质量发展等方面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意义、现实意义和社

会意义。

二、资金情况

（一）资金规模

2025年省少数民族发展补助资金预算 3387万元，资金来源

为省级财政预算安排。

（二）实施期限

2025年—2027年

（三）绩效目标

3年绩效目标：连续 3年持续打造“五个共同”宣传教育载

体，广泛开展“铸牢”主题系列活动，深入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

府重点任务，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深入人

心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群众心灵深处，各族群众对伟

大祖国、中华民族、中华文化、中国共产党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的认同更加牢固，国家意识、公民意识、法治意识显著增强。

1.2025年绩效目标：一是创新“7+1”宣传教育载体。建设

G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“五个共同”长廊，在集安、临江、

长白、安图、龙井、和龙、图们等县（市）打造“红石榴”驿站

7个，项目合格率 90%以上，预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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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群众 6—8万人次；开展曼行国道（吉林段）网上主题宣传

活动，网络点击量上百万人次，深化“五个共同”宣传教育，推

动边境旅游发展。二是开展“铸牢”主题系列活动。在长春、松

原、延边、梅河口、伊通、前郭等市（州）、县（市）开展主题

活动 60余场次，增进各族群众“五个认同”，预计铸牢中华民族

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群众 2—4万人次，受众满意度达 90%以上。

三是落实国家和省委、省政府重点任务。开展“铸牢中华民族共

同体意识吉林体验馆”（北京）布展工作，以“吉善同心·大美

吉林”为主题，展示吉林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果，让全

国各族群众充分感受“红色吉林、魅力吉林、和谐吉林、丰饶吉

林”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群众 5万人次以上。

2.2026年绩效目标：一是推进宣教载体建设。持续建设 G331

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“五个共同”长廊，新建“红石榴”驿站 6

—8 个，预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群众 15—25万

人次。二是持续开展“铸牢”主题系列活动。在全省民族工作重

点地区打造“铸牢”示范社区 6—8个，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

体意识主题活动 50场，受众满意度达 90%以上。三是落实年度

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对民族工作的其他重点任务。

3.2027年绩效目标：一是深化宣教载体建设。持续建设 G331

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“五个共同”长廊，新建“红石榴”驿站 7

—9 个，预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群众 20—35万

人次。二是深化“铸牢”主题系列活动。在全省民族工作重点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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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打造“铸牢”示范社区 7—9个，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

识主题活动 45场，受众满意度达 90%以上。三是落实年度国家

和省委省政府对民族工作的其他重点任务。

三、战略情况

（一）战略定位

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民族工作的重点任务部署，

坚持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定位，切实将补助资金向兴边

富民、稳边固边聚焦，重点支持 G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建设、

民族边境地区发展，更加注重项目的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，

连续 3年建设 G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“五个共同”长廊，打

造“红石榴”驿站 18—22个，“铸牢”示范社区 15—20个。坚

持以文化人、润物无声，开展系列文体活动，受教育群众 200—

400万人次，受众满意度 90%以上，让各民族像“石榴籽”一样

紧紧抱在一起。

（二）战略措施

1.坚持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，围绕国家民委重点工作，紧

密结合全省振兴发展大局，科学谋划好相关项目，推动民族工作

创新发展。

2.做好前期调研工作，准确把握全省民族工作的基础条件、

工作形势、发展实际，突出民族地区和边境市、县两个重点区域，

推动民族工作全面提升。

3.加强资金管理，更好地发挥资金服务“铸牢”作用，把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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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打造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

的重要载体。

四、实施计划

（一）支持范围、方式和标准

1.支持范围。一是推进“铸牢”阵地建设方面。培育铸牢中

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、教育、研究基地，开展“铸牢”主题实

践活动，支持出版发行少数民族出版物和中小学教材等。二是构

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。开展“铸牢”主题文化作品创作

和民族文化体育交流活动，推进全省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基地建设

等。三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。落实国家 11部委“三项

计划”，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，支持创建工作提质扩面，重点

支持创建“七进”活动特色亮点，培育升级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典型

和示范区示范单位、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等。四是贯彻党中央、

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方面。用于开展民族工作重点任务、重要活

动、重大事项及省委、省政府确定的其他民族事务方面的重点支

出等。

2.支持方式。补助资金采取项目法直接补助方式进行支持。

3.支持标准。申报的项目原则上不低于 50万元、不超过 300

万元（国家部委和省委、省政府重点任务不受此限制）。建设 G331

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“五个共同”长廊，打造“红石榴”驿站，

每个驿站投入 200—250万元，每年打造 6—8 个，支出 1400—

1700万元；开展“铸牢”主题系列活动，根据活动规模，区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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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、中、小型，分别投入 100—200万元、50—80万元、10—30

万元，预计支出 1200—1400万元；完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

识吉林体验馆布展任务，预计支出 300—500万元。

（二）管控措施

1.资金分配：采用项目法分配，保留省级项目审批权限。

2.项目申报：各级民族工作部门按照资金申报指南要求，与

有关职能部门共同谋划并组织项目申报工作，确保政策取向一致

性，并联合同级财政部门出具评审意见。各县（市）项目由市（州）

民委统筹、核定、筛选，各市（州）统一组织申报，省民委建立

下一年度项目储备库。

3.项目评审：省民委根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及申

报指南，明确重点支持方向，对申报项目是否符合资金使用范围、

申报材料是否真实完整准确、项目是否存在重复支持情况、投入

使用后是否能达到预期目标等，组织业务初审和专家评审。原则

上同一项目不能连续两年安排资金，阶段性项目不超过三年。

4.项目验收：各地民族工作部门负责做好项目实施和验收工

作，省民委负责过程中的指导、监督与管理。

5.绩效管理：市（州）、县（市）民族工作部门会同本级财

政部门，设定绩效目标，细化为可量化、可衡量的绩效指标，与

项目申报同步报省民委汇总。对补助资金的项目进展、资金执行、

和项目绩效等情况，市（州）、县（市）民族工作部门每季度至

少监控 1次，省民委每年至少监控 1次。对绩效运行监控中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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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绩效目标发生偏离和预算执行进度方面的问题以及其他管理

漏洞，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及时采取处置措施予以纠正，并定期将

绩效运行监控情况报送同级财政部门。

（三）时间安排

1.每年 6 月 30 日前，省民委制定并发布下一年度资金项目

申报指南，明确下一年度补助资金支持的重点内容和使用方向。

2.每年 9月 30日前，省民委完成下一年度项目储备工作。

3.每年 10月 31日前，省民委完成项目审核、资金分配方案

等，并报省财政厅审核，报分管省领导审定。

4.每年 11月 30日前，省财政厅将已分配的下一年度补助资

金提前下达市（州）、县（市）财政部门，其余资金 6 月底前下

达完毕。

5.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在下一年度初，收到补助资金后，项目

即可实施，并最晚在 2年内完成该项目。

五、事前绩效评估情况

省民委围绕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）民族工作部门申报的项目，

通过业务初审、实地考察、座谈论证等方式，对 G331沿边开放

旅游大通道“五个共同”长廊“红石榴”驿站项目（拟在集安、

临江、长白、安图、龙井、和龙、图们等县（市）建设 7个驿站）、

“铸牢”主题系列活动项目（拟在长春、松原、延边、梅河口、

伊通、前郭等市州、县市开展主题活动 60余场次）、铸牢中华

民族共同体意识吉林体验馆展览项目等进行事前绩效评估；经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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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审议，各项目立项过程符合实际，支持方向重点突出，符合吉

林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现实需要。同时，分配原则和支持标准科

学合理，绩效目标、指标指向明确，补助资金实施方案切实可行，

为开创吉林民族团结进步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
